
邵阳学院研究生工作部（处）

邵院研通〔2022〕7 号

关于开展 2022 年新增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指导教师遴选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我校研究生培养改革，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根据《邵阳学院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及管理办

法》（邵院政字〔2018〕88 号）有关规定，学校将组织开展

2022 年新增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遴选原则

1.学校实行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制，导师按专业学

位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工作岗位的需要遴选产生。

2.遴选和聘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坚持思想与业务

全面考察，既突出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更注重教学实践经验

和专业技术能力。

3.遴选和聘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要有利于改善导

师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和层次结构，保证和提高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培养质量。

4.坚持标准，严格要求，公正合理，择优选聘。



二、基本条件

1.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熟悉国家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法

规，明确从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性质和培养目标，具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专业修养，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身体健

康，能够履行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的各项职责。

2.掌握本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教学实

践经验丰富，具有解决所属专业学位领域实际问题和实践技术

的能力，有独立指导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实践活动和论文

写作的能力。

3.有较好的外语水平。

4.具有教授、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博士学

位；年龄不超过 57 周岁（截止到遴选当年 8 月 31 日）。

5.有明确和相对稳定的与所在专业学位点研究方向密切

结合的研究方向。近 5 年在本专业学位领域取得较好的科研成

果与成就。

其中，校内研究生指导教师应满足以下条件不低于 2 项：

（1）主持与本领域相关的科研课题。主持1项省部级及以

上科研项目或进校科研经费10万元以上。

（2）发表与本领域相关的论文。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在SCI期刊发表论文1篇以上，或EI、CSCD期刊发表论文2篇以

上，或省级及以上期刊发表论文4篇以上。

（3）在本领域获得市级一等及以上科技进步奖（省级二

等奖及以上排名前五，市级及省级三等奖排名前三）。

（4）以第一发明人获得本领域授权发明专利1项以上或实

用新型专利3项以上，或为厅级以上实际工作部门提供本领域



相关调研或咨询报告并被采纳。

校外研究生指导教师应满足以下条件不低于 1 项：

（1）在省级及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篇。

（2）有相当于省部级以上单位主持鉴定的1项以上科研成

果或获得过厅局级一等科研成果奖。

（3）获得过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或为实际工作部门提

供的调研或咨询报告被采纳。

（4）在本专业领域的科技开发、专业实践中做出较大成

绩，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6.身体健康，能亲自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7.每位研究生指导教师一般只在一个硕士点担任指导工

作。

三、遴选程序

1.个人申请：凡符合学校校内研究生指导教师基本条件

者，由本人向硕士点所在学院提出申请，填写《邵阳学院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申请表》，并提交最后学历、最高学

位、取得相关成果、有关科研课题及经费等证明材料。

2.硕士点初审：硕士点将申请者的材料初审合格后，汇总

交研究生工作部（处）。

3.研究生工作部（处）复核：按照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的

基本条件和要求，研究生工作部（处）对初审合格的材料进行

复核，审核合格的材料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

4.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研究生工作部（处）将通过

审核的名单及有关材料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表决审定。



四、材料要求

1.申请者须填写《邵阳学院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

申请表》（见附件），一式两份；

2.相关附件材料装订为一册（最后学历、最高学位、取得

相关成果、有关科研课题及经费等证明材料），一式一份。

申报材料纸质版及相应的电子文档请各硕士点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前报送至研究生工作部（处）。

五、其它

1.新调入我校并在原单位有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的教师，

如申请担任我校研究生指导教师，须出具原单位聘任其担任研

究生指导教师的证明材料，由研究生工作部（处）提请学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审议，认定其导师资格。

2.研究生指导教师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统一发文聘任，

由研究生工作部（处）负责颁发聘书。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机 械 硕 士 点 马老师 18673938783

生物与医药硕士点 王老师 15197991120

研究生工作部（处） 郑健东 18692977750

附件：邵阳学院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申请表

研究生工作部（处）

2022 年 4 月 3 日



邵阳学院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申请表

申 请 人 姓 名

申 请 人 单 位

申请专业硕士类别

邵阳学院

年 月 日填



一、个人概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身份证号
联系

方式

E-mail:

Phone:

最后学历
毕业时间

与 学 校

最高学位
获学位时

间与学校

职 称 定职时间 职务

所在部门 所属党派

研究方向

二、近 5 年科研概况

发表

学术

论文

主持

科研

项目

获得

科研

奖励

出版

专著

获得

专利



近 5 年本人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序号 论 文 题 目 期刊名称及年卷期页
论 文

收录情况

1

2

3

4

5

6

7

8

[注] （1）“收录情况”： 只填 C 类以上论文，

文科注明 CSSCI 和本校规定的 A、B、C类期刊，

理科注明 SCI、EI 和本校规定的 A、B、C 类期刊；

（2）提供论文全文及期刊目录复印件，收录证明；



近 5 年本人主持科研项目及重要成果（获奖、专著、专利）

主 持 科 研 项 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编号

项目

来源

起止

时间

经费

总额

署名

情况

1 /

2 /

3 /

获 科 研 奖 励 项 目

序号 获奖项目名称 授奖部门 奖励名称、时间、等级 署名情况

１ /

２ /

出 版 学 术 专 著 或 主 编 教 材

序号 专著名称 出版社 出版时间 书号 署名情况

1 /

获 专 利 项 目

序号 获专利项目名称 专利类别 专利号 授权日期 署名情况

1 /

2 /

[注]按顺序提供：①科研项目立项批准书或合同书复印件，学校人员只填省部级及以上项目，

②获奖证书复印件、③学术专著或教材内容摘要及版权页复印件、④专利证书复印件。



三、审核

申请人单位审核意见（合作单位主管部门）：

专业硕士领域（硕士点）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研究生工作部（处）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校硕士专业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

校硕士专业学位评定委员会（签章）：

年 月 日

备 注


